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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丘县脱贫攻坚指挥部文件
封脱指〔2020〕7号

封丘县脱贫攻坚指挥部

关于印发《封丘县支持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就业奖补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县脱贫攻坚指挥部成员单位：

经县委、县政府和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研究决定,现将

《封丘县支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奖补办法（试行）》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0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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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丘县支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

奖 补 办 法

（试行）

为进一步促进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持续稳定增收,增强扶

贫车间（就业点）带动就业能力，在《新乡市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优秀务工人员奖补指导意见》和《封丘县脱贫攻坚指挥

部关于封丘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优秀务工人员奖补办法实

施方案的通知》文件基础上，经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研究，决

定调整奖励政策进一步激发群众就近务工的积极性，逐渐形

成由政府“扶志扶智扶岗扶业”到贫困群众“有志有智有岗有业”

的良性循环。现制定办法如下。

一、资金来源

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二、奖补项目

（一）扶贫车间（就业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奖

补项目

1、奖补对象

在封丘县内扶贫车间（就业点）就业的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不含各类公益性岗位）。

2、奖补要求

项目申报周期为季度。

3、奖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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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扶贫车间（就业点）就业一个

月（包含）以上，且月工资达到 600元以上，给予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每月 300元奖补。

（二）在扶贫车间（就业点）以外就业的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奖补项目

1、奖补对象

在封丘县扶贫车间（就业点）以外地点就业的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不含各类公益性岗位）。

2、奖补要求

（1）每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当年累计就业时间六个月

（包含）以上。

（2）每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每年只可以申报一次。

（3）该项目奖补资金包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务工交通

补贴。

3、奖补标准

（1）在扶贫车间（就业点）以外地点就业，就业年总

收入 10000元至 20000元（包含），给予每个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一次性 1000元奖补。

（2）在扶贫车间（就业点）以外地点就业，就业年总

收入 20000元以上，给予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一次性 2000

元奖补。

（3）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以当年的就业情况为依据申报

奖补项目，且奖补标准不能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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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带贫扶贫车间（就业点）奖补项目

1、奖补对象

在封丘县境内稳定运营，且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

并实现持续增收的扶贫车间（就业点）。

2、奖补要求

（1）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扶贫车间（就业点）就业三

个月（包含）以上，且每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月工资达到

600元以上。

（2）申报扶贫车间（就业点）奖补的企业应当按市场

价格缴纳车间（就业点）租金。

（3）项目申报周期为季度。

3、奖补标准

（1）申报项目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5人至 10人

（包含）就业，按照每人每月 100元给予企业奖补。

（2）申报项目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0人至 20人

（包含）就业，按照每人每月 150元给予企业奖补。

（3）申报项目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0人以上就

业，按照每人每月 200元给予企业奖补。

（4）扶贫车间（就业点）以当年的带贫情况为依据申

报奖补项目，且奖补标准不能重复使用。

三、项目申报

（一）村级认定

1、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向所在村委会提出申请，并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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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出具的发放工资银行流水（或负责人签字盖章的发放

工资证明）、信用社账户复印件、贫困户享受政策系统页面

截图等相关材料。

2、符合申报条件的扶贫车间（就业点）入驻企业持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确认的发放工资银行流水（或发放工资证

明）、贫困户截图等相关材料向所在村委会提出申请。同时

提供申请方的银行开户账户复印件。

3、村两委对申报资料进行初审核实，将符合条件的申

报信息在所在村公示栏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10天，公

示无异议后，由村委会负责人签字盖章后将申报材料报送所

在乡（镇）。

（二）乡（镇）审核

各乡（镇）人民政府对所申报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

奖补项目和带贫扶贫车间（就业点）奖补项目进行审核、汇

总、讨论并公示后，以乡（镇）为单位集中申报，各乡（镇）

人民政府撰写项目请示文件。乡镇大型扶贫车间奖补项目由

乡镇人民政府直接申报并审核。

四、项目验收

（一）验收依据

项目请示文件、项目申请材料等。

（二）乡（镇）初验

在项目请示文件向主管部门递交后 20个工作日内,乡

（镇）人民政府组织有关人员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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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带贫扶贫车间（就业点）奖补项目组织初验，验收合

格后,出具验收表、验收报告和相关影像资料。

（三）县级复验

乡（镇）人民政府初验合格后，向县主管部门提供：验

收申请，初验表，初验报告及相关影像资料。县主管部门组

织人员或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验收。

五、资金拨付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奖补项目和带贫扶贫车间（就业

点）奖补项目验收通过后，将财政奖补资金分别拨入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信用社账户和带贫企业银行账户中。

六、工作要求

（一）工作职责。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统筹协

调项目的推进实施，县扶贫办负责带贫扶贫车间（就业点）

奖补项目的实施；县人社局负责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奖补

项目的实施。

（二）资金审计。县审计局应当加强对该项目的审计工

作。

（三）监督检查。对于违反规定弄虚作假的，取消奖补

资格，收回奖补资金，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有关责任人进

行责任追究；对于因工作造成严重损失浪费，以及利用职权

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部门要依纪依法

查处。

（四）接受监督。县主管部门、各乡（镇）和项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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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要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的监督，建立常态化的监督机

制，组织驻村工作队、群众和乡村干部、社会组织等第三方

力量参与项目监管，全面接受社会监督。

七、2019年 12月 31日之前务工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优秀务工人员奖补项目按照封脱指〔2017〕60号和封脱指

〔2018〕26号文件实施，之后务工的以本办法为准。社会

资金投资的扶贫就业项目按市、县《百企万户奖励办法》执

行。本办法自 2020年元月 1日起执行。

八、之前出台的文件中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

准。

九、具体实施细则由主管实施部门负责解释。

封丘县脱贫攻坚指挥部

2020年 3月 12日


